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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

京中学函〔2022〕49 号

关于开展北京中医药大学

2022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培养单位：

为发展具有北京中医药大学特色的研究生教育，深化研

究生培养机制改革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根据《教育部 财

政部关于印发<普通高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的通

知>》（财教〔2014〕1 号）以及《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高校

国家奖助学金名额的通知》（教助中心 〔2022〕37 号）要求，

我校现启动 2022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推荐评定工作。

一、评定原则

1. 请各学院严格按照《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

金评审办法》（京中校发〔2021〕10 号）文件要求组织评定。

成立评审委员会，制定学院评定细则，组织学生申报，对学

生的申报资格、提交材料等进行审核，遵循评审原则，遴选

评审委员。根据文件精神，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对象为境

内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的全日制（全脱产学习）研究生。

2. 评定侧重突出品德、能力、成果导向，克服唯论文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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唯奖项等倾向，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、贡献、影响（论文、

成果等第一单位署名均应为北京中医药大学）。研究生的道

德品质和学习成绩为评定国家奖学金的基本条件，对学术型

研究生，评审标准偏重考查其科研创新能力和体现创新能力

的科研成果；对专业学位研究生，评审标准偏重考查其专业

实践能力和适应专业岗位的综合素质。

3. 国家奖学金的评定实行二级单位评定与学校评定相

结合的方式。博士生采取二级单位推荐学校差额评定的方式；

硕士生按照名额比例采取二级单位评定等额报送方式。

4. 各培养单位须对本院评定细则进行公开公示，学生申

报材料应公开并接受查阅。在组织评定推荐过程中对其申报

的各类成果进行审核，对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能力及职

业素养统一组织考核鉴定。对于等额报送部分需组织专家采

取答辩等形式择优进行评定。推荐名额应考虑学院不同学位

类型人数结构比例。参评人导师在评定过程中应采取回避原

则。

二、评定时间安排

10 月 10 日~10月 20 日：发布通知、学生申报、材料审

核、学院评定、专业实践能力考核、院内公示、提交博士推

荐名单；

10 月 21 日~10月 25 日：硕士生学院评定、院内公示、

提交硕士等额部分拟获奖名单、推荐名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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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月 26 日~11月 4 日：学校终评、拟获奖名单公示。

三、名额分配

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，今年我校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
者为博士 32 名、硕士 60 名。按照在校生人数比例，硕士生
采取学院评定等额报送形式推荐；博士生按照 1:1.5 比例推
荐。各学院具体名额分配如下：

四、申报要求及相关说明

学 院 硕士等额报送人数 博士推荐人数

中医学院 5 7

中药学院 9 7

生命科学学院 3 2

针灸推拿学院 2 2

管理学院 2 -

护理学院 1 -

人文学院 1 -

马克思主义学院 1 -

国学院 1 1

第一临床医学院 12 13

第二临床医学院 6 5

第三临床医学院 4 3

第五临床医学院 0 1

中日医院 3 3

广安门医院 3 2

西苑医院 3 1

北京中医医院 3 1

望京医院 1 1

总计 60 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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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学生按照学位类型选择对应申报表进行填写，具体内

容可改变字号和行间距调整大小，另附加一页申报事迹自述，

正反面打印在 2 张纸上，不可超页。

2. 学生申报材料成果需符合规定时间，已申报参评过的

成果不可重复申报，参评成果须真实有效。如出现诚信问题

将取消评定资格。

3. 请各培养单位认真审核学生申报材料，组织评定。将

《国奖申报表》（含事迹自述）、《汇总表》以及学院评定情

况总结命名 “学院+国奖博 /硕士 ”打包发送至 bucmzz@

163.com，两表纸质版签字盖章交至学生活动中心一层 111

办公室（良乡校区）。截止日期：推荐拟获奖博士生 10 月 20

日截止，推荐拟获奖硕士生 10 月 25 日截止。

未尽事宜由学生工作部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

2.2022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报表-学术型学位

3.2022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报表-专业型学位

4. 2022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报汇总表

学生工作部

2022 年 10 月 10 日


